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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university is a window for modern university to enter into 
society and to maintain social relations, a social attitude of following democracy and running 
university open, an act of configuring public resources. In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of 
modern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cts as a medium and push-hand. The 
realistic picture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universities of our country is not optimistic.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nd to consider the scientific path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the 
orderly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usure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angle of internal stakeholders 
and external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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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高校信息公开是现代大学走向社会，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的一扇窗口，是遵循民主、

开放办学理念的一种社会态度，也是高校作为社会公共机构对公共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行为。

在现代大学建设的生态治理系统中，信息公开发挥着重要的媒介和推手作用。当前我国高校

信息公开的现实图景并不乐观，需要从内部利益相关主体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多元角度探讨

和思考促进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健康发展和有序推进的科学路径。 

1．引言 
高校信息公开是现代大学走向社会，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的一扇窗口，是遵循民主、开

放办学理念的一种社会态度，也是高校作为社会公共机构对公共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行为。

当下社会，高校信息公开的现实图景如何？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高校信息公开起到何种

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如何科学地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这是高校工作者有待积极

思考的一系列问题。 

2.高校信息公开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地位分析 

  高校信息公开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大学建设的基础，也是现代大学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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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重要媒介和窗口。 

2.1 现代大学建设的生态治理系统 

国家设立高等学校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赋予了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

学研究、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在现代大学的建设中，这种使命的实施是在充分利用社会资

源并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多元良性互动的。“建立现代大学

制度，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便是建立

合理的大学治理结构”[1]。现代大学制度是既遵循大学的内在逻辑，又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

制度体系。因此，高校只有在开放的、循环的、多维的系统中谋求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

才能不断满足社会的持续需求，保持与时俱进的动态发展。 

高校是社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更是与传统“象牙塔”的保

守、孤立相对立的。因此，只有观念的开放、资源的共享、信息的对称，才能实现高校向现

代大学的转变。现代大学建设是一个良性生态循环系统，主要由大学的外部制度安排与内部

制度设计组成。由图 1 可知，现代大学建设的生态治理系统内部利益相关主体主要包括高校

管理者、教师、学生，而外部则由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共同发挥作用。

在以高校为核心的基础上，各利益相关者形成了一个有效沟通、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生态

治理体系。 

可见，建设现代大学生态治理系统的基础是高校的开放、透明化办学；根本是高校主体

性地位的确立；主要推动力是高校内部各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参与；重要保障是高校外部各利

益相关者的协同互动。然而，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利益相关者，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参与现代

大学的建设与治理，都是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高校实情，全面掌握高校办学状况基础之上的。

没有了解谈何参与？唯有在掌握一定的信息资讯的前提下，才可以保证其参与行为的理性与

有效。 

 

 

 

 

 

 

      

                    

                    图 1 现代大学建设的生态治理系统 

2.2 高校信息公开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地位分析 

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就是充分发挥高校的主动性来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达

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因此，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政府宏观调控、

市场适度调节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要素。而要素功能实现的首要条件即为对高校信息的详

实认知。 

2.2.1 高校信息公开是现代大学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的桥梁 

     现代大学制度要求高校依法面向社会开放办学。正如著名教育学者潘懋元先生所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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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中心的大学需要建设现代制度，大学走进社会中心是历史的必然；进入社会中心的大

学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应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库、知识库、思想库和知识产业的

孵化器。”[2]作为依靠国家公共资源进行办学，并提供公共服务的高校，理应最大限度地向

社会提供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与此同时，高校若想要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寻求自我发

展的良机，变输血为造血，以实现自身教育资源效益的优化配置，提升社会竞争力，必然需

要向社会公开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在内的各项信息，以便社会做出有效选择。

信息透明度越高，越有利于高校推销自己。信息公开是社会认知高校的基础、是与高校建立

双向互动的中介。社会只有在掌握必要信息的前提下才能有效介入高校治理与监督，从而推

动高校科学发展。 

2.2.2.高校信息公开是现代大学自我发展和前进的助推器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为民主治校、学术自由。一方面，民主管理是建立现代大学制

度的必要条件，而民主的前提是知情。知情权又必须建立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之上。只有在知

情的情况下，教职工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才有意义。这里的信息公开，包括过程与结

果的公开。另一方面，提高信息公开有效性，可扩大与畅通信息交流渠道，营造出学术争鸣

的良好氛围，推动学术观点自由碰撞与智力资本合作创新。此外，可通过公众参与权与监督

权的发挥，吸纳多层次群体的见解、吸收多元化受众的诉求、听取多渠道的声音、接受全方

位的监督，在利益相关者民主谋划下实现高校科学发展。因此，信息公开不单纯是高校单向

行为的信息输出，而是高校与社会的双向互动。通过畅通的信息反馈渠道可以达到反向推动

现代大学自我发展的积极效果。 

信息公开只是一种途径，最根本的是通过此途径推进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去除高校行

政化，预防腐败，从而达到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目的。信息公开是高校开放办学的重要链条，

势必驱动高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动契合，实现高校资源与外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校

地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等，最大化发挥现有各类社会资源的合理效用。反之，社会资

源反哺高校将会给予高校丰富的滋养。 

3. 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现状分析 

    2010 年，教育部颁布施行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

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在开展办学活动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制作、获取的以一定

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公开”。自此，我国教育信

息公开真正走向了法制化建设的道路。那么，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落实状况如何呢？笔者拟

通过对《办法》的深入解读，结合目前“985”重点高校信息公开的具体做法与现实处境，审

视当下高校信息公开的现实图景，并对高校治理的透明度作出评判。 

3.1 流于形式，公开不彻底 

   《办法》对高校信息公开的范围进行了全面界定。《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高校应当主

动公开的包括学校概况、重大改革与决策信息、学生工作、教学管理、财务管理等在内的 12

类办学信息。此外，第十条对不予公开的高校信息作出了规定。《办法》的实施以立法形式

对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给予了明确指导与理性约束。 

《办法》施行以来，高校在政务公开的基础上，依据其指引陆续启动、规制与完善信息

公开工作。绝大部分高校依据自身情况编制了信息公开指南与信息公开目录，在开设传统渠

道的同时，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搭建起信息公开网络平台，形式上贯彻了《办法》的规定。但

是，由于《办法》只是限于制度层面的规范，缺乏法律的强制性，造成高校信息公开内容中

有用信息相对缺乏，普遍存在内容空洞、言之无物、零散、不方便查询、时效性滞后等现象。 

问题的形成，与作为信息公开主体的高校在认识和理念上的缺乏有很大的关系。由于信

息公开在高校行政实施中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进过程，没有制度践行的内生动力，所以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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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被动的接收，缺乏主动的实施与坚持。 

3.2 限于纲要，公开不深入 

由于《办法》只是限于纲要性的指导，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指引，所以高校在信息公开

工作实施过程中程序化、规范化程度较低，存在重要内容、敏感性内容公开不深入，实施力

度弱的现象。 

很多高校参照《办法》规定的公开范围制定公开目录，其内容大多只是对相应项目下各

项规章制度、各项办学行为准则的公开，而具体实施的过程如何、实际办学行为如何、提供

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怎样等大都没有公开。鉴于此，在《办法》施行两年后，教育部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制定发布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以下简称《清单》），对高校信息

公开内容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分为 10 大类 50 条具体项目，其中对招生、财务、人事等热

点领域的信息作了特别明确的要求，并提出更加严格的追责办法。同时，《清单》要求“各

高校应当编制学校上一学年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对清单所列信息的公开情况逐条详细说

明。年度报告应当于每年 10 月底前向社会公布”。为此，教育部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专门发

布了《关于做好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但是，截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

18 时，仍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高校未更新信息公开年度报告，且大部分高校信息公开网站仍未

涉及《清单》上规定的许多具体项目。随后，教育部每年都有对做好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工作的要求，但是对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推动效果并不显著。可见，外在制度的约束只是一

种鞭策，内在主体意识的觉悟与体制的变革才是推动事件发展的根本。 

3.3 囿于权力，公开不全面 

目前，高校信息公开的现状与其过分“行政化”的管理模式有较大的关系。高校行政管

理者（信息拥有者）认为掌握信息是掌握了一种权力，利用掌握的信息实现权力的放大和寻

租，以此夸大教育公权力的范围。对于招生考试、财务管理、人事安排等与群众利益关系密

切的核心信息存在未公开或公开程度低的问题。从众多高校开展信息公开工作的现实来看，

基于多年“阳光招生”的推行、社会的监督及国家对违规事件的严惩，目前招生考试的公开

工作比以往有所改进，但仍有待深入；高校财政性资金使用与管理的信息公开远不能满足公

众的需求；由于知识产权涉及国家及商业秘密，智力资本的公开也是匮乏的；加之《办法》

规定“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可以不予公开，助长了高校不予公开信息的正当性。 

4. 现代大学制度视野下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预期思考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重构高校、政府、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落实高校法人地位，推

动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制度的创新，建立大学利益相关者普遍关心的参与机制。高校信息公开

是促进高校、政府、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桥梁和纽带，是推动大学自治、依法办学、实现现

代大学制度良好治理的核心要素。”[3]因此，我们可以从内部利益相关主体和外部利益相关

者的多元角度探讨和思考促进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健康发展和有序推进的科学路径。 

4.1 转变观念和意识，激发信息公开的内生动力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即要改变高校依附于行政机关的被动地位，提高高校办学的自主

性、独立性，增强其作为独立法人和责任主体的意识，推进高校管理向现代大学治理的转变。

现代大学的建设需要高校以独立自主、开放创新的姿态来回应社会，进而催生其主动服务社

会发展的源动力。当高校获得主体地位和意识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信息公开对于高校赢得良

好社会声誉和公信力的正向助力，进而产生出主动公开信息的内生动力和强烈意愿。 

现代大学的治理不同于传统高校的管理，其核心在于现代大学建设的生态治理系统中多

方利益相关主体的共同参与与谋划，而非高校主体的单方管理。“在治理过程中，各方主体

以公开、平等、透明、具有交互性的方式实现公共利益的扩大与增值，其中所展现出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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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的一方所具有的负责任的、具有公信力的形象，以及对社会公众主体地位

的尊重。”[4]由于高校处于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位置，这种治理过程的有效运行必然

需要建立在高校自主、开放的基础之上。在现代大学生态治理框架内，现代大学想要赢得声

誉、获取资源、向前发展必然会主动公开信息，萌发信息公开的内生动力。高校信息公开行

为符合“收益递增规律（increasing return)，即信息被利用得越充分，其产生的收益就越

大。[5]当高校信息有效、及时、全面地传递给社会公众并获得充分反馈时，即很好地实现了

信息递增。 

4.2 完善制度和机制，触发信息公开的外部驱动力 

高校信息公开工作机制中的“机制”，即为治理机制，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可包括运

行机制、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三个方面。运行机制指机构组织的活动方式和运行方式。动力

机制指机构组织因利益驱动、政令推动和社会心理驱使所产生的促进组织发展的动力。约束

机制指对权力、责任和利益进行限定与修正的行为及手段。因此，在探讨高校信息公开工作

机制时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把握与思考: 

4.2.1.运行机制 

高校信息公开运行机制的建立可以从提高信息公开工作的规范化、流程化方面入手。目

前，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在公开范围、公开程度上的不足，一定程度上与高校粗放式的信息数

据管理模式有关。由于信息数据的零散、分散，增加了信息数据集成管理的难度，因而对信

息公开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为弥补《办法》对高校信息公开规定的规范性、统一性与流

程化的不足，教育部出台了更为细化的《清单》。《清单》显著增强了信息收集与管理的规

范性与统一性，“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预期和常态化的操作规程”[6]，可以有效减少人为因素

的影响。《清单》的出台，无疑较好地契合与贯彻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权力清单

制度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要求。《清单》对信息项目需要公开的事项进行

了逐一列举，覆盖了高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其中囊括了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项目，为信息公

开工作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指引，对于推进高校公共事务的开放式治理与依规治理起到了非常

积极的作用。然而，自《清单》出台以来的成效来看，显然还存在推动力度不足的问题。笔

者认为在信息公开的规范性上，除明确、细化公开的内容外，还应对不予公开的范围进行具

体限定，避免因为高校不予公开信息权利的过度放大而阻碍信息公开工作的有效推进。 

4.2.2.动力机制   

信息公开的基本动力除高校的自觉自律外，还来自公共社会的力量，它是推动制度践行

与不断升级的主要动力。国家在推进现代大学建设的深层次改革中，已在逐步尝试破除高校

的身份壁垒，采用以社会评价为核心的绩效评估作为对高校评价的重要标准。2015 年 10 月

以来推进的“双一流”的建设，就是拟按照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标准，采用第三方社会

评价，切实做到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7]。原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曾提

出好大学的“四个比度”：“办学定位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领导精力、

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等对人才培养的保障度；办学质量和效益对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度；学生、

家长、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满意度。”[8]评价一所大学的优劣不再只是凭上级主管部门的

遴选与认定，而是接受来自政府、社会、市场、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体的综合评价。因此，

要成为受社会认可的高校，高校需主动公开信息，让社会各界全面了解自身，才可能获得社

会的审慎衡量与客观评价，以获取外部资源的多元驱动。 

4.2.2.1 调动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参与意识 

在高校内部，管理者为信息拥有者，而教师和学生为信息获取者。因此，调动师生对高

校事务的民主参与意识是信息公开的重要动力，也是高校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的重要契机。高

校应主动向师生公开信息，在保证师生知情权的基础上，鼓励他们行使参与权，发挥智囊和

精英的才智积极为学校的发展建言献策，有利于高校在准确、全面了解基层实际情况的基础

上做出客观、科学的决策，进而提升其内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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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提升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共享意识 

    外部利益相关者指政府、社会和市场。高校应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通过信息公开博得

全社会的声誉和公信力。共同治理因素中，政府有效、合理的宏观决策；社会丰富、充足的

资源支持；市场灵活、敏锐的供需调节都需要建立在掌握高校办学信息的基础之上。因此，

提升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意识，发挥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作用，共同促进高校的有效治

理也是实现其主动公开信息的重要推动力。 

4.2.3 约束机制  

对权力、责任与利益的约束与规制可通过建立一系列的监督、评估、问责机制来实现。

就理论与实践而言，自我对制度的践行力存在着局限。当制度变革触动变革主体既得利益的

时候，其内在动力将大大折扣，这也是若干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形同虚设的主要原因。因此，

保障和监督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有效运行，首先需建立由上到下、由外到内的督促与审查机

制。上级主管部门通过行政权威审查其落实情况；社会各界通过舆论压力确保其社会效应；

高校内部通过设立督察部门督促其有序开展；高校师生通过民主参与负责其日常监督。其次

应建立客观、公正的“阳光”评估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依法、依规设定评估指标体

系，减少主观人为价值判断，适时开展常规性、日常性评估，注重考核信息公开工作的运行

效果，包括信息的完整性、时效性、准确性、可获得性等，找出工作中的亮点与问题，并做

出总结，为下一步工作提供参考。当客观评价占据舆论主导时，必然会引导信息公开工作的

积极有序推进。最后应建立权责明晰、追究与激励相结合的问责机制。由现代大学共同治理

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组成问责主体，依据评估结果对信息公开工作决策者、管理者和实施者

进行问责。“须把接受问责、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与被监督者的职位、荣誉、任用等挂钩”

[9]，做到责任追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除职位、责任追究等，

高校的招生指标配给、财政拨款数量、社会评价高低等也与之挂钩，必将对作为信息公开工

作主体的高校有极大地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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